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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09 年第 13 次委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09年 10月 20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時 30分 

地點：本會 7樓會議室 

出席者 ： 郝培芝 呂建德 葉瑞與 朱楠賢 蘇俊榮 

  游瑞德 林三欽 陳愛娥 洪文玲 李寧修 

  楊仁煌 劉如慧 吳登銓 李英毅 謝志明 

  王思為     

 

甲、報告事項 

(略) 

乙、討論事項 

 一、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專業獎章頒給辦法草案（含總

說明、條文對照表及相關附表）一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（一）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條文說明，請依法制作

業體例補充相關論述。 

（二）第 1條之「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業務『具』有重

大功績」文字，刪除「具」1字。 

（三）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「培訓重大政策，『具』有

特殊貢獻」文字，刪除「具」1 字；第 5 款之「熱

忱服務，『貢獻卓著，具』有特殊優良事蹟」文字，

刪除「貢獻卓著，具」6字。 

（四）第 3 條附表 1 中規格三之「『授』帶長度」文字，

修正為「『綬』帶長度」。 

（五）第 5條第 1項之「由本會組設『之』審查小組審查」

文字，刪除「之」1字。 

（六）其餘條文照案通過。 

（七）本案依本次會議決議修正後，請提下次（第 14次）



２ 

委員會議報告。 

 二、擬具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及所屬機關辦理各項訓練測驗

試務規定修正草案（含總說明、對照表）一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（一）本案總說明部分，增列參酌考選部相關規定之理由；

修正要點第 5 點「為使受訓人員有較充裕之因應準

備時間以申請改期測驗，放寬申請期間規定」修正

為「放寬申請改期測驗期間」；修正要點第 6點「新

增申請試題疑義之『禁止』規定」，修正為「新增申

請試題疑義之『限制』規定」。 

（二）對照表部分，修正規定第 3點說明欄項次「三、四、

五」，修正為「一、二、三」。 

（三）對照表部分，修正規定第 44 點第 3項末段增列「，

亦不得對未公布答案之試題要求提供參考答案」。 

（四）其餘規定照案通過。 

 三、○○○女士因懲處事件，不服臺北榮民總醫院民國 109 年 6 月

1日北總人字第 1090201415號令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修正通過；復審駁回。 

 四、○○○先生因懲處事件，不服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民國 109 年 7

月 31日高市勞人字第 10937598300 號函之申訴函復，提起再申

訴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本案退回保障事件審查會再行審議。 

 五、○○○先生因考績事件，不服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民國

109年 5月 18日永工人字第 1090002830號考績（成）通知書，

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 

 六、○○○女士因考績丙等事件，不服國立臺灣大學民國 109 年 6

月 13 日校人字第 1090046583 號考績（成）通知書，提起復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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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修正通過；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理。 

 七、○○○女士因考績事件，不服臺北市信義區興雅國民小學民國

109 年 5 月 15 日北市興雅小人字第 1096002729 號考績（成）

通知書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

 八、○○○女士因懲處事件，不服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民國 109 年 4

月 29日高市衛人字第 10933579800 號令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

議。 

決議：修正通過；原處分撤銷。 

 九、○○○女士因懲處事件，不服嘉義縣竹崎鄉圓崇國民小學民國

109年 5月 1日嘉竹圓小人字第 1090001440號令，提起復審案，

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

 一Ｏ、○○○女士因解職事件，不服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民國 109

年 6月 19日北市產業人字第 1096016964 號令，提起復審案，

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原處分撤銷，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

 一一、○○○女士因懲處事件，不服臺北市動物保護處民國 109 年

5 月 5 日動保人字第 1096008826 號令、109 年 5 月 5 日動保

人字第 1096008827 號令及 109 年 5 月 5 日動保人字第

1096008855號令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 

 一二、○○○女士因公提儲金事件，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國 109

年 7 月 16 日士院擎人字第 1090101357 號函，提起復審案，

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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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三、○○○女士因懲處事件，不服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花蓮工

務段民國 108 年 12 月 3 日花工人字第 1080007479 號令，提

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 

 一四、○○○女士因職場霸凌事件，不服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民國

109 年 2 月 12 日東美人字第 1093000083 號函之申訴函復，

提起再申訴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再申訴駁回。 

 一五、○○○女士因性別工作平等事件，不服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

民國 109 年 2 月 15 日東美人字第 1093000091 號函，提起復

審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修正通過；復審駁回。 

 一六、○○○先生因免職事件，分別不服彰化縣警察局民國 109 年

4月 14日彰警人字第 1090027150號考績（成）通知書及 109

年 8 月 17 日彰警人字第 1090060398 號令，提起復審案，提

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 

 一七、○○○女士因考績事件，不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民國 109 年

3月 27日高市社人字第 10932695900 號考績（成）通知書，

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 

 一八、○○○先生因懲處事件，不服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民國 109 年

5月 26日保人二字第 10960004890 號令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

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 

 一九、○○○先生因任用事件，不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民國 109 年

6月 9日北市社人字第 1093059665 號令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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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 

 二Ｏ、○○○女士因考績丙等事件，不服彰化縣大城鄉衛生所民國

109 年 6 月 19 日彰大衛字第 1090000257 號考績（成）通知

書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不受理。 

 二一、○○○先生因涉訟輔助事件，分別不服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瑞

芳分局民國 109 年 3 月 27 日新北警瑞行字第 1093657033 號

書函，及 109年 5月 11日新北警瑞行字第 1093660434 號函，

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 

 二二、○○○先生因退休金事件，不服本會民國 109 年 4 月 28 日

109公審決再字第 000005號復審再審議決定書及 109年 8月

11日 109公審決再字第 000015號復審再審議決定書之決定，

申請再審議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再審議不受理。 

 二三、○○○先生因退休金事件，不服本會民國 109 年 8 月 11 日

109公審決再字第 000017號復審再審議決定書之決定，申請

再審議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再審議不受理。 

 二四、○○○女士因退休金事件，不服本會民國 108 年 1 月 22 日

108公審決字第 187600號復審決定書、108年 4月 30日 108

公審決再字第 000006 號復審再審議決定書、108 年 8 月 13

日 108公審決再字第 000015號復審再審議決定書、108年 11

月 12日 108公審決再字第 000023號復審再審議決定書、108

年 12 月 24 日 108 公審決再字第 000031 號復審再審議決定

書、108年 12月 24日 108公審決再字第 000032號復審再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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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決定書、109 年 4 月 28 日 109 公審決再字第 000006 號復

審再審議決定書及 109年 9月 2日 109公審決再字第 000018

號復審再審議決定書之決定，申請再審議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再審議不受理。 

 二五、○○○先生因追繳退休金事件，不服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

管理委員會民國 109年 6月 9日台管業二字第 1091520835號

核發退休金通知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 

 二六、○○○先生因追繳公保養老給付事件，不服臺灣銀行股份有

限公司公教保險部民國 109年 5月 27日 109-N2-050079號公

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（退休）核定書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

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 

 二七、○○○先生因調任事件，不服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民國 109 年

6 月 17 日桃警人字第 1090041054 號令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

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 

 二八、○○○先生因職務評定事件，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民國

109年 6月 18日宜檢貞人字第 10900066390號職務評定通知

書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 

 二九、○○○女士因職務評定事件，不服法務部民國 109年 5月 18

日法人字第 10908509820 號函，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 109

年 6 月 2 日雲檢原人字第 10905000720 號職務評定通知書，

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關於法務部 109 年 5 月 18 日法人字第

10908509820號函部分，復審不受理；其餘復審駁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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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Ｏ、○○○女士因職務評定事件，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民國

109年 6月 18日宜檢貞人字第 10900066390 號通知書，提起

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 

 三一、○○○先生因懲處事件，不服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民國 109

年 2 月 19 日鐵人二字第 1090005628 號令，提起復審案，提

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 

 三二、○○○先生因懲處事件，不服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民

國 109年 6月 2日竹縣北警人字第 1093300410號令，提起復

審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 

 三三、○○○先生因考績事件，不服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民國 109 年

4 月 24 日竹縣警人字第 1090206241 號考績（成）通知書，

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 

 三四、○○○先生因懲處事件，不服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民

國 109 年 4 月 30 日竹縣北警人字第 1093300359 號令，提起

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 

 三五、○○○先生因行政管理事件，不服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民國 109

年 7月 9日竹縣警行字第 1094200219號書函之申訴函復，提

起再申訴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再申訴駁回。 

 三六、○○○先生因懲處事件，不服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

隊民國 109年 6月 1日桃警刑大人字第 1090011265 號令，提

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 



８ 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 

 三七、○○○先生因懲處事件，不服雲林縣警察局民國 109 年 5 月

4日雲警人字第 1091101761號令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 

 三八、○○○○女士因懲處事件，不服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民國 109

年 3 月 25 日新北醫人字第 1093523181 號令，提起復審案，

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 

 三九、○○○先生因懲處事件，不服臺中市和平區公所民國 109 年

4 月 30 日和平區人字第 1090008917 號令，提起復審案，提

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 

 四Ｏ、○○○女士因懲處事件，不服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民國 109 年

3 月 24 日中市衛人字第 1090030259 號令，提起復審案，提

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 

 四一、○○○女士因工作指派等事件，分別不服財政部關務署民國

109 年 1 月 10 日關務督發字第 109070007 號函、109 年 7 月

1 日台關督字第 1091013269 號函及 109 年 7 月 29 日台關督

字第 1091015738號函之申訴函復，提起再申訴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關於財政部關務署督察室 109 年 6 月 1 日對再

申訴人之工作指派部分及 109 年 7 月 1 日台關督字第

1091013269號函之申訴函復，再申訴駁回；其餘再申

訴不受理。 

 四二、○○○先生因陳情事件，不服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民國 109 年

7 月 27 日新北衛人字第 1091405068 號函之申訴函復，提起

再申訴案，提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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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通過；再申訴不受理。 

 四三、○○○女士因懲處事件，不服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民國 109 年

6 月 10 日北市文化人字第 1093006349 號函之申訴函復，提

起再申訴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本案退回保障事件審查會再行審議。 

 四四、○○○先生因考核事件，不服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民

國 109 年 5 月 12 日健保人字第 1090041574 號考核通知書，

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 

 四五、○○○先生因懲處事件，不服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六總

隊民國 109 年 5 月 19 日保六警人字第 1090200418 號令，提

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 

 四六、○○○先生因工作指派事件，不服經濟部民國 109年 8月 12

日經人字第 10903513050 號函之申訴函復，提起再申訴案，

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再申訴駁回。 

 四七、○○○先生因俸給事件，不服銓敘部民國 109年 7月 10日部

銓一字第 1094950242號函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 

 四八、○○○女士因俸給事件，不服銓敘部民國 109年 8月 12日部

特一字第 1094959015號函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 

 四九、○○○先生因退休事件，不服銓敘部民國 109年 5月 14日部

退五字第 10949134162號函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 

 五Ｏ、○○○先生因退休金事件，不服銓敘部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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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不作為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不受理。 

 五一、○○○女士等 4 人因撫卹事件，不服銓敘部民國 109 年 3 月

27日部退四字第 1094913890號函，提起復審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通過；復審駁回。 

 

丙、臨時動議：無 

主席  郝 培 芝  

 


